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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社科司关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和
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6年度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 
 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　　根据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简称《项目管理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年度中期检查（简称中检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中检范围
　　1.2014年立项的一般项目（包括规划基金项目、青年基金项目、自筹经费项目）和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（含部省共建基地项目）。
　　2.2013年立项的一般项目和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，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参加2015年中检或中检未通过者。
　　3.2015年立项的一般项目（包括规划基金项目、青年基金项目、自筹经费项目），根据项目进展情况，可以参加此次中检。
　　二、中检主要内容
　　按照《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中检主要内容如下：
　　1.项目是否按照《项目申请书》中批准的研究计划、研究内容开展工作；研究进度是否符合要求；项目经费是否真正用于课题研究，开支是否合理。
　　2.项目责任人是否至少有作为第一署名人正式发表的论文1篇，或正式出版的专著1部，或提交并被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1篇（附实际应用单位的采纳证明）。
　　3.所有成果是否标明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××项目”字样，未标注者不予承认。
　　三、中检材料填报办法
　　1.本次中检工作，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其他部委所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，地方高校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为单位组织实施（简称中检单位），由各中检单位社科研究管理部门按本通知要求布置中检、审核汇总中检材料并统一报送。
　　2.本次中检工作，采用网上系统和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的方式。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（http://www.sinoss.net/，简称社科网）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中后期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中后期管理系统”）为本次中检的唯一网络平台。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。
　　3.2016年6月14日开通“中后期管理系统”，请项目依托学校协助、督促项目责任人登录社科网下载并按要求填写《中检报告书》，并在中后期管理系统填报中检信息及重大事项变更信息（需进行重大事项变更的项目填报）。项目依托学校须对中检材料进行认真审核汇总，在线打印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》（简称《中检汇总表》），并在线审核重大事项变更申请表。　　
　　4.报送材料包括：
　　（1）《中检报告书》原件1份（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。
　　（2）阶段性成果原件1份（论文及研究咨询报告类成果可为复印件，附在《中检报告书》后装订）。
　　（3）由中检单位在线打印并盖章的《中检汇总表》1份。
　　5.在线填报信息及中检单位在线审核截止日期：2016年7月14日。请各中检单位于2016年7月22日之前（以邮戳为准）邮寄报送纸质材料，材料排列顺序需与《中检汇总表》项目顺序一致。
　　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，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C区1001室北师大社科管理服务中心（邮编100875）。
　　联 系 人、联系电话：刘杰，010－58802730范明宇，010－58805145；传真：010－58803011。
　　四、其他要求
　　各中检单位、各高校要有专人负责，精心组织，按《项目管理办法》和本通知要求进行严格初审，并以中检为契机切实推进项目研究工作。2014年立项的项目，因故不能参加中检的，在线提出申请参加下一年度中检；本次中检审核未通过的，须参加下一年度中检。
　　五、注意事项
　　1.中检结果将在社科网公布。
　　2.本通知所有附件请从社科网下载。
　　
附件：1.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
　　　2.2016年度需中检的一般项目一览表
　　　3.2016年度需中检的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
　　　4.2015年度立项的一般项目一览表
　　   
 

 

教育部社会科学司
2016年6月7日




